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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郄建荣 文/图

  搞样子工程 ，做表面文章 ，甚至弄虚作

假……今年4月，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进驻山西等8省（区）后，一些地方假装治污，尽

管手段“高明”但也纷纷现出原形。

  5月17日，督察组通报，2021年4月，中央第八

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云南省玉溪市督察发现，通

海县斥巨资建设施稀释水体污染物浓度，人为干

扰水质监测采样环境。同一时间，中央第一生态

环保督察组下沉山西省晋中市督察时查出，晋中

市太谷区骨干企业——— 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竟然在督察人员进

入企业时，对焦炉烟气阀门“做手脚”。太谷区政

府承诺关停企业，却是罚款了事。

  督察组指出，通海县“政绩观扭曲，为达到水质

考核要求，搞样子工程，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干扰

水质监测”；晋中市太谷区委、区政府“落实督察整改

工作表态调门高、行动落实少，整改态度不坚决”。

投入巨资圈住好水

造成水质改善假象

  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境内、流域面积达

354平方公里的杞麓湖，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

之一，也是通海县的“母亲湖”。由于流域内蔬菜

种植面积居高不下，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杞麓湖

水质长期都是劣Ⅴ类。

  早在2016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2018

年督察“回头看”时，督察组就指出，治理杞麓湖

的污染要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入手。云南省制定

的督察整改方案和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也明

确提出，要推动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方式转

变，到2020年杞麓湖水质达到Ⅴ类。

  眼看着2020年杞麓湖水质恶化趋势明显，难以

完成水质考核目标，通海县委、县政府不是从治本

上想办法，而是决定研究上马水质提升工程。

  今年4月，督察组下沉玉溪市督察时发现，为

完成“到2020年杞麓湖水质达到Ⅴ类”的整改目

标，玉溪市及通海县不惜斥巨资在监测点位建设

施，圈住“好水”，人为促水质达标。

  据督察组介绍，2020年3月至12月，通海县投

资4.85亿元，在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陆

续在杞麓湖边建成6座水质提升站。

  “这些水质提升站主要是从杞麓湖取水，经臭

氧净化后再排入杞麓湖，而不是对环湖截污工程截

流的污水进行治理。”督察组现场采样监测结果显

示，就在与3号水质提升站一路之隔的截污沟内，污

水COD（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79毫克/升，比杞麓

湖平均COD浓度高出近30毫克/升。

  督察组指出，这种放着入湖污水不治理、只对

局部湖水水质进行简单治理的做法，对于1.45亿库

容的杞麓湖来说，根本达不到有效治污的目的。

  不仅如此，玉溪市以生态补水名义，投资2650

万元建设通海支管马家湾补水口工程，从大龙潭

引水入湖；通海县假借增强水动力、增加水循环

之名，投资2093万元，建设5条长1.5公里至4.5公里

的入湖延伸排水管道，将生态补水和部分水质提

升站出水输送到水质监测点附近区域，稀释水体

污染物浓度，人为干扰水质监测采样环境。其中，

生态补水工程、1号水质提升站、4号水质提升站

的入湖延伸排水管道出口，均位于湖心国控水质

监测点周边700米左右。

  督察组揭露，玉溪市还投资2300万元，用PVC

双面涂层防水布，在湖心国控监测点周边建成内

外两圈U字形柔性围隔工程，共计长约8公里、深

约4至8米，内圈距离监测点最近222米，外圈距离

监测点最近697米，从而在监测点周围形成一个

相对封闭的水域，以达到“防止好水流出去、差水

流进来”的目的。

  督察组指出，这些人为干扰措施实施以后，

2020年第四季度，杞麓湖湖心国控水质监测点位

COD平均浓度由三季度的52毫克/升骤降至40.3

毫克/升，造成杞麓湖水质改善的假象。

对排污设施做手脚

掩盖违法偷排事实

  在晋中市，恒达公司称得上是远近闻名的企

业，但该企业却屡屡上演违法戏码。更恶劣的是，

今年4月，当督察人员进入恒达公司时，该企业竟

然对排污设施“做手脚”。

  据督察组介绍，在晋中市下沉督察时，督察

人员专门到恒达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督察人员

进入企业时，企业私自打开4.3米焦炉烟气旁路手

动阀门，并关闭烟气正常通往处理设施的烟道，

正在利用旁路烟道偷排烟气。”督察组透露，20分

钟后，督察人员再返回原地时，之前打开的旁路

阀门已被悄悄关闭，原本关闭的烟气通道电子阀

已恢复到正常。随后旁路烟气量显著下降，旁路

烟道内温度也逐渐回落。

  督察组经调查证实，恒达公司对排污设施

“做手脚”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恒达公司仅将约

一半焦炉烟气通过正常烟道排放，而将另一半烟

气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通过私开焦炉旁路

挡板的方式从旁路烟道排放，以正常生产排污的

假象来掩盖违法偷排的事实。

  督察人员在调取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监控平

台在线数据后发现，今年一季度，恒达公司旁路

烟道温度长期超过200摄氏度，由此表明恒达公

司长期通过旁路排放烟气，日外排烟气量平均高

达20多万立方米。督察人员还发现，恒达公司存

在严重漏排现象。由于平时旁路挡板密闭不严，

即使旁路阀门全部关闭，仍有约超过10%的焦炉

烟气未经处理经由旁路烟道漏排。

  恒达公司在对排污设施“做手脚”的同时，新

建的脱硫脱硝设施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督察组

透露，由于采用氨法脱硫，恒达公司一年本应产

生1000吨左右的脱硫副产物硫酸铵。但现场督察

发现，脱硫脱硝设施核心的硫酸铵离心脱水设备

上蒙着厚厚一层灰土，长期未正常使用。调阅企

业硫酸铵生产记录台账发现，在2020年焦炭产量

高达47.9万吨的情况下，恒达公司却只产生了10

吨左右的硫酸铵，不足正常运行产生量的百分之

一。同时，企业将生产的数万吨焦炭露天堆放，无

任何防尘措施，现场环境脏乱差，堆场和来往运

输车辆扬尘污染严重。

  恒达公司将企业烟气在线监测设施的日常

运维交给第三方山西世纪天源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负责。督察组发现，运维公司通过在线监测数

据造假等方式，掩盖恒达公司偷排和严重超标排

放的违法事实。

  “烟道烟温是判断旁路烟气是否偷排的重要

指标，但运维公司人员在日常运维中一直上报烟

温监测设备存在故障，对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浓度长期低于10毫克/立方米的异常情况熟视

无睹，装聋作哑。”督察组人员现场人工监测，恒

达公司烟气实际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分别为143毫克/立方米和86毫克/立方米，其中二

氧化硫浓度超过《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3.8倍，与此同时在线监测数据却显示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浓度分别为0.5毫克/立方米和4.05毫

克/立方米，数据严重失真，存在造假行为。

地方政府监督不力

面对整改敷衍了事

  云南省制定的督察整改方案和水污染防治

目标责任书明确提出，要推动杞麓湖种植结构调

整和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但督察组发现，在实际工作中，通海县委、县

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解决这些问题，在生

产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种植结构未能有效调整的

情况下，通海县蔬菜种植面积不降反升，由2018年

的34.5万亩逐年增加至2020年的35.3万亩。

  通海县一方面不在治本上下功夫，另一方面

却投入巨资上工程，但这些工程并没有起到真正

改善杞麓湖水质的作用。

  根据《杞麓湖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十三五”

规划（2016—2020）》，“十三五”期间，通海县投资

7.3亿元在杞麓湖周边建设了环湖截污工程，用于收

集入湖的农田尾水、养殖废水、企业排水以及地表径

流区初期雨水。督察组发现，这些环湖截污工程与入

湖河道、沟渠之间均建有连通闸门，由于没有同步配

套建设污水治理设施，截流起来的污水在雨季又通

过闸门集中排入杞麓湖，环湖截污工程实际上成为

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零存整取”的摆设。

  督察组现场抽查发现，万家大沟调蓄沉淀塘

等9处污水汇集点内水质浑浊不堪，有的甚至呈

黄绿色，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水质均为劣Ⅴ类。督

察组调阅资料发现，2021年4月5日至6日下雨期

间，杨家营、岳家营、义暗哨、海东2号、龚杨等截

污沟均开启了与主要入湖河道连通的闸门，将大

量污水直接排入杞麓湖。此外，应于2020年12月底

前全线贯通的环湖截污工程至今未全线贯通，部

分区域农田尾水仍直排杞麓湖。

  针对杞麓湖污染问题，督察组批玉溪市监督

指导不力，推动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不到

位，通海县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种植方式优化、

污染治理方面不担当不作为。

  在公开恒达公司环境违法问题时，督察组透

露这样一个细节：督察人员进入恒达公司发现企

业监测设施造假后，4月10日，太谷区政府向督察

组报送的问题处置情况报告中提及，“对企业进

行高限处罚，责令企业从4月10日开始关停4.3米

焦炉的30万吨产能、对剩余30万吨产能限产50%

至年底，区公安分局和区生态环境分局联合启动

调查程序”，并对企业在线监测站房、旁路挡板阀

门井予以查封。

  但几天后，督察人员再次暗查回访时发现，

除罚款落实到位外，太谷区未对企业数据造假行

为开展任何深入调查，在线监测站房的封条已被

撕掉，计划关停的焦炉仍处于装煤焖炉状态。直

到5月1日，太谷区政府才依法对恒达公司4.3米焦

炉30万吨生产线关停到位，对剩余30万吨生产线

实施限产，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调查工作。

  督察组在批恒达公司以及运维公司山西世

纪天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守法意

识淡薄，无视环保法律法规，肆意偷排污染环境，

为企业违法排污“打掩护”的同时，更是公开批评

晋中市太谷区对企业日常监管不力，监督检查不

到位，落实督察整改态度不坚决。

  无疑，与企业违法相比，地方政府不作为甚至弄

虚作假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更值得高度重视。

制图/高岳  

  图① 恒达公司硫酸铵离心脱水设备长期不

运行，已蒙上厚厚一层灰土。

  图② 水质提升站从杞麓湖湖边100米取水，

经过处理后，再通过长达1公里的管道排至杞麓

湖湖心附近。

□　本报记者 郑剑峰 温远灏

  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

作中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一桩桩疑难案件，到了马

锡五的手中，就奇迹般变得明晰起来。

  马锡五从1943年起从事司法工作，长期坚持

群众路线，创新审判方式，缓解民间积怨、化解社

会矛盾，形成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被边区人

民誉为“马青天”。

  经过几年的实践，马锡五审判方式在解放区

受到了大力推广。马锡五审判方式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宗旨，承载了党的政

法工作优良传统，成为延安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70多年来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纠正错案被誉为“马青天”

  1899年1月，马锡五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

丹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追随刘志丹参加革

命，从事创建陕甘宁苏区的斗争，曾任陕甘省粮食

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陕甘省苏维埃主席等职。

  1943年3月，马锡五担任陇东专区专员时，根据

边区政府的决定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

庭庭长，从此开始做司法工作。其间，他经常携卷下

乡巡回审判，纠正了一些错案，妥善处理了一些缠

讼多年的疑难案件。在他审理的案件中，违法者最

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蒙冤的无辜者得以昭

雪，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苏发云三兄弟杀人案。

  一天，马锡五在路上碰到了苏发云。他来自陇

东专区下属的一个县，因为家中有人被司法处判错

了，来找马锡五申冤。“当时我们三兄弟都不在一

起，怎么会杀人？我们实在是冤枉啊！”苏发云说。

  秋收结束以后，马锡五主动查阅了全部案卷，

发现3人口供对不上，疑点很多。经过仔细调查研

究，这三兄弟杀人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可是，

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找到凶

手杜老五，案情也水落石出。于是，马锡五在区政

府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苏发云兄弟3人无罪释放，

同时处决了谋财害命的凶犯杜老五。

  会后，人民群众纷纷称赞，“马专员真是马青

天”。从此“马青天”的美誉便在边区广为流传。

  马锡五审判刑事案件时不轻信口供，务求核

实证据、查清事实，否则决不下判。1946年夏天，八

路军某部采购人员周定邦从延安出发去南泥湾，

途中经过一片森林，遇到一个骑骡人，“遂生歹意，

将骑骡人杀死”。案发后，周定邦被捕归案。延安司

法处审理时，周定邦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案上

报边区高等法院复核时，马锡五认为周定邦虽然

供认了杀人的经过，但仅凭口供不足以定案。

  于是，他带领大家实地勘查，多次到犯罪现场寻

找尸体埋藏的地点，终于从一棵树底下挖出了骑骡人的尸体。大家目睹了马锡

五透明公开的办案过程后，无不佩服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公正的审判。

提倡审判与调解相结合

  马锡五审判方式源于一桩婚姻诉讼案。

  1943年，马锡五到华池县检查工作的时候，突然遇见一名女青年拦路告

状。这名女青年叫封捧儿，4岁时由其父封彦贵包办，与张金才的次子张柏订

婚。14年后，封彦贵于1942年5月暗中将封捧儿许配给他人，张家提出控告并

胜诉后才被取消。后来封捧儿与张柏一见钟情，双方自愿结为夫妻，但封彦

贵为了多捞彩礼与张家退了亲，1943年3月又把女儿卖给财主朱寿昌。

  张家闻讯，深夜纠集亲友20多人持械闯进封家，将封捧儿抢回家与张柏

成婚。封彦贵告到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封

捧儿婚姻无效，张金才被判刑六个月，草草结了案。张家不服，封捧儿则表示

“死也要与张柏结婚”，于是步行80里向马锡五拦路告状。

  马锡五在审理此案时，重点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同时深入群众了解情

况，进行多方调解。经过公开审理，根据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

例》当庭宣判：依法撤销华池县原判；封捧儿、张柏自愿结婚，依据边区婚姻

条例规定，符合婚姻自主原则，准予结婚，但应履行登记手续；张金才聚众抢

亲，扰乱社会秩序，依法判处徒刑；封彦贵把女儿当财物多次高价出卖，违反

婚姻法令，科处劳役。对此判决，当事人表示服判，群众认为入情入理。

  此案经公开报道后，在全国引起良好反响。这起案件充分体现了“调解

与审判相结合，让当事人心服口服”，被誉为20世纪中国八大名案之一。后

来，边区文艺工作者将此事改编为评剧《刘巧儿》，主人公刘巧儿逐渐成为争

取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的象征，直接推动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宣传普及，

有力地打击了买卖婚姻的陋习。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

大力宣传马锡五审判方式。据了解，马锡五审判时不简单地依赖于法律条

文，而是在具体案件中做到情理与法律的交融，入情入理地解决纠纷，作出

审断。他审判民事案件时，总是深入群众当中开展调查研究，既坚持原则、坚

决执行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善良风俗；既主持审

判，又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把审

判与调解结合起来，使当事人口服心服，群众也受到生动而实际的教育。

边区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

  “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时期群众眼中党员干部的好作风。

  作为分区专员和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没有一丝旧时代官僚的做派，常

常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劳动，随时随地接待群众、审理案

件，帮助百姓解决一件件矛盾纠纷。这在诉讼资源不足、地广路遥的广大农

村地区特别具有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资源的不足，缓解了边区

人民诉讼不便的困难。

  马锡五曾表示：“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恰好遇到

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帮他把牛拴好，让他在

一旁喝喝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

  马锡五到群众中调研摸底时喜欢“拉拉话”，到田间地头从不带公文包、

不带秘书，只带劳动工具。走到哪里都是先劳动，再拉家常，并从中掌握情

况，工作生产两不耽误，深受群众欢迎。马锡五通过自己的审判方式，为边区

人民带来了公平正义的诉讼，成为边区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

  1944年以后，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新型的、民主的审判方式，逐步成熟

并且渐具影响力。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马锡五审判方式很

好地适应了抗日战争状态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需要。1944年6月，经毛泽

东审阅的《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提出了“提倡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

合的审判方式（即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随之在各抗日根据地得以大规模的推广和运用，各地调查

研究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优秀审判员，有效促进了根据

地的安定与和谐。之后，其所体现的许多具体原则和做法被直接运用于新中国的

民事诉讼中，对当代法治理念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62年4月，马锡五病逝后，董必武当即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脍炙人口的

悼念诗：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同舟十二

年。未及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 5月15日，新疆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塔什库尔干边境派出所民

警深入辖区施工作业单位，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瞿言 摄    

　　 安徽省含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邀请刚拿到

驾驶证的市民走进事故车辆停车场，结合现场事故车以

案说法，提高新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通讯员 冯善军 摄    

　　▲ 近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当地文化

路小学联合开展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图为学生正在进行

“火灾”逃生演练。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吉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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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巨资建设施干扰采样环境 落实督察整改调门高行动少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批一些地方弄虚作假
  ● 放着入湖污水不治理、只对局部湖水水质进行

简单治理的做法，对于1.45亿库容的杞麓湖来说，根本

达不到有效治污的目的

  ● 除罚款落实到位外，晋中市太谷区未对

企业数据造假行为开展任何深入调查，在线监

测站房的封条已被撕掉，计划关停的焦炉仍

处于装煤焖炉状态

  ● 与企业违法相比，地方政府不作

为甚至弄虚作假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

更值得高度重视
①①

②②


